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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落实银行业对外开放 

---银监会就修改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 

 

2017 年 12 月 28 日，银监会公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

实施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主要目的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公布的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开放措施，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简化许可流程，促进中外银行市场准入标

准进一步统一。本文就征求意见稿中对外资银行影响较大的修订进行简要评述。 

第一、明确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则 

2017 年 3 月，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外资银行业务通知》”），其中第五条规定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可以依法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2017 年 7 月 5 日，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

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为保证《外资银行业务通知》第五条措施落地，《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增加了外商独

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条件，即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作为发起人或战

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参照《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十条关于境外金融机构作

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相关规定。主要条件包括： 

(1) 最近 1 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 100 亿美元； 

(2) 银监会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最近 2 年对其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 

(3) 最近 2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4) 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且不低于 10.5%等，并且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应当遵循长期持股、优化

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的原则。  

此次，《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关于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许可条

件、程序和申请材料等规定。如果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其应当符合《征求

意见稿》规定的通用条件，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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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2)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3) 具有良好的并表管理能力； 

(4) 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5) 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其净资产的 5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6) 具有完善、合规的信息科技系统和信息安全体系，具有标准化的数据管理体系，具备

保障业务连续有效安全运行的技术与措施； 

(7) 最近 2 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因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重大案件，但为落实普惠金融

政策等，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情形除外； 

(8) 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9) 监管评级良好等。 

上述条件与《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规定的中资银行申请投资设立、参股、收购

境内法人金融机构的条件一致。在许可程序上，由于银监会或银监局将对中资商业银行的股东（包

括境外金融机构股东）进行资格审核，股东资格审核将与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入股行为合

并审查，这与中资银行适用的行政许可程序保持一致。 

《征求意见稿》也进一步明确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投资设

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参照关于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投资设立、入股境

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这意味着外资法人银行入股中资商业银行，需要满足《中资银行行

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适用于境外金融机构的额外条件。此外，《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

法》中境外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即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

人或战略投资者向单个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 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

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 25%）也将适用于外资法人

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吹风

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提到中方决定将取消对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 20%、合计持股

不超过 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2017 年 12 月 16 日第九

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中方在金融服务领域也做出了上述决定。银监会也在《征求意见稿》答记

者问中提到下一步会推动现行法规和监管制度的修订工作，落实进一步扩大银行开放的政策措施。

我们预计银监会将适时修订《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落实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承

诺，也期待银监会明确外资法人银行对中资银行持股不受持股比例限制。 

第二、取消四项业务审批 

为了实施《外资银行业务通知》有关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开展托管业

务实施事后报告制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取消了外资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托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业务审批的规定。此外，《征求意见稿》也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和被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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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融机构提取生息资产业务审批，实行报告制。从行政程序角度来看，外资银行从事上述业务

将与中资银行基本一致。 

第三、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征求意见稿》还在以下方面与《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制定了统一的中外资银行

市场准入标准：合并支行筹建和开业审批程序，仅保留支行开业审批；优化外资银行募集发行债务、

资本补充工具的条件；简化高管资格审核程序，对于同质同类外资银行机构间的平级调动或改任较

低职务的情形，由事前核准改为备案制。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7 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市场讨论和监管

动向，及时跟进和分析新规对外资银行在华投资和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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